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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略) 

參、討論摘要 

一、詹淑珍女士： 
(一)紗帽路與湖山路一段交界處計畫道路目前為地下道，另旁

邊有另一條路連接，該路是否有實際需要，如有是否可修

正為道路用地。 
(二)山上房屋老舊、居住品質不良，雖可內部整修，但原有屋

頂高度較低者，可否比照臺北市免辦建照之標準，放寬至

3公尺高。 
二、林處長永發： 
(一)因建議地點之旁邊現有公車調度站，故如變更為道路用地

則恐有交通危險，惟建議事項仍納入整體檢討考量。 
(二)國家公園房屋修繕之規定與臺北市政府相同，皆依建築法

令之規定。 

三、臺北市士林區陽明里黃里長裕倉：陽明里 17 鄰至 23 鄰能夠
脫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制區。 

四、企劃經理課張課長順發：劃入國家公園並非不好，因為以前

土地使用計畫未周詳，故希望透過本次計畫檢討，使環境更
好，如新園街問題並非劃出國家公園範圍就可解決。 

五、林錫欽先生： 

(一)有關位於紗帽路旁(建國街交叉口)陽明湖原為公園預定
地，現規劃為管(一)用地，違反原為山泉水洩湖池作用，
如遇颱風及大雨排水會有問題(土石流)，請三思。 

(二)上述蓮花湖景觀美麗，常為各婚紗拍照的重要地點，如改
為住宅用地有違國家公園景色。 

(三)有關上述區域擬改變為停車場或攤販用地產生污水及環

境髒亂也有違國家公園規劃(教師中心內有停車場)。 
六、林處長永發： 
(一)湖不能填掉，此為第 1個原則。 

(二)此區有許多廢棄建物，希望可以整理成公園，機關協調會
已與相關單位協調中；醫療部份已與市府衛生局協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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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明里劃出國家公園，本區問題亦需要有相關單位協調處
理才能解決，故如透過本計畫檢討，合理檢討計畫，使環
境更為安全，也希望透過機關協調以尋求解決方案。 

(四)本計畫檢討草案出爐後，將再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相
關意見都可透過資料所附之管道反應。 

七、高正人先生： 

(一)前山公園區的停車場希望利用既有的公家機關的廣場，如
中山樓、教師會館、公園路燈工程管理處等的停車場開放
使用，儘量不要去影響現有住家的空間。 

(二)公家上班的地方，教師會館、中山樓等的使用率再評估，
是否可利用作國家公園的入口遊客中心，導覽室等。 

(三)住家開放修建，配合公園的整體美化，最好政府能補助，

公家宿舍應找一個適合的地點新建集中居住。 
(四)都市細部計畫請重新考量。 

八、林處長永發： 

(一)本計畫通盤檢討並非將居民趕走，而是希望地盡其利。 
(二)眷舍是否有改建計畫、道路配合調整等事項，以透過機關

協調會與相關單位協調中。 

九、巫嘉興先生： 
(一)人行步道是用石片材料，天雨路滑而且不平整，老弱婦孺

不便於行，希望相關單位能改善，另外無法無障礙通行，

且路燈常故障。 
(二)前山公園周邊都是一些鐵皮屋實在不該在國家公園內出

現，景觀大打折扣。 

(三)前山公園已變成出租涼椅商人的賺錢公園，所帶來的亂源
可想而知，公園內花草太少，且提供遊客休息的椅子太
少，所以出租涼椅業者得利。 

十、林處長永發： 
(一)本次希望透過檢討，好好改善本區之環境品質。 
(二)前山公園目前仍由市府公燈處管理，而石材屬早期具特色

之材質，故修繕受有無材料之因素影響。但相關問題會紀
錄並向市府反映。 

十一、張兆甫先生：住宅區保安林編訂希望解除。 

十二、林處長永發：零星或單獨之土地解除保安林之編訂比較困
難，需作好規劃，解編機會較高。有關所提問題將向林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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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反映了解。 
十三、呂承壁先生：紗帽路 141 巷、湖山路 1 段口的排洪安全，

請加強，避免危及房屋的安全及土石流的問題，請協助。 

十四、臺北市陳建明議員服務處謝主任春明：希望陽管處可將民
眾意見彙整後好好納入計畫檢討，千萬不要讓居民權益受
損，保障住的安全。 

十五、臺北市林瑞圖議員服務處劉宏基主任：議員非常關心容積
等問題並且努力多年，如有相關問題皆可洽本服務處。 

肆、結論 

一、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建議事項，處理方式如下： 

(一)涉管一用地細部計畫檢討之建議事項： 
紗帽路與湖山路一段交界之巷道改劃計畫道路(詹淑珍女
士)、停車場用地劃設(高正人先生)、各機關土地使用(高

正人先生)、現有住宅整建(高正人先生)等建議事項，本
處將納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管(一)用地國家公園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規劃案」作整體通盤考量。 

(二)涉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次通盤檢討之建議事項： 
陽明里劃出國家公園範圍(黃裕倉里長)之建議事項，本處
將納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第 3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相關

研究案，請專家學者確實檢討。 
(三)涉及其他單位權責之建議事項： 

陽明公園人行步道修繕(巫嘉興先生)、前山公園周邊鐵皮

屋破壞景觀(巫嘉興先生)、前山公園維護管理(巫嘉興先
生)、住宅區保安林解編(張兆甫先生)、紗帽路 141 巷與
湖山路 1段口排洪安全(呂承壁先生)等建議事項，本處將

轉請相關單位卓處。 
(四)無涉管一用地細部計畫檢討之建議事項： 

1.老舊房屋修繕免辦建照並放寬至 3公尺(詹淑珍女士)： 

(1)有關房屋修繕之建照申請係依建築法之規定，臺北市
與國家公園適用之法令相同。 

(2)經查，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規

定，管一用地住宅用地之允許使用項目之一為「獨立
或雙併住宅」，建蔽率不得超過 30%、建築高度不超過
2層或簷高 7公尺，故應無放寬至 3公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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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紗帽路旁(建國街交叉口)陽明湖勿規劃為住宅區、停車
場或攤販用地(林錫欽先生)：經查，依據陽明山國家公
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規定，陽明湖所座落之土地目前

屬管一用地之公園用地，依該區現有之特色與功能，仍
將維持其公園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未來將不建議作變
更。 

二、有關會議結論一「涉管一用地細部計畫檢討之建議事項」部
份，請中國土地經濟學會納入管一用地細計檢討規劃案彙
整、檢討。 

三、會後各里、鄰長、居民或區公所如有任何建議，請隨時書面
提供管理處參考。 

伍、散會（21 時整） 

 


